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核发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鲁教学办字〔2011〕1号
各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做好核发<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2010]31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核发工作顺利开展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作为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重要内容，按照《通知》要求，理顺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归口管理部门和工作职责，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核发工作。

二、加强舆论宣传，营造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良好氛围

各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园网、报刊、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宣传《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和国家促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大力宣传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为毕业生自主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三、严格审核程序，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审核和发放工作

各高校要严格按照《通知》中规定的申领程序和工作流程，指定专人负责，规范工作程序，严格审核把关，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能够及时申领到凭证，坚决杜绝冒领、代领等现象。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的申领程序为：

1.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创业的，注册登录教育部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网址：http://cy.ncss.org.cn），按照要求在网上提交《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申请。 
2.应届毕业生在网上提交申请后，所在高校应在3-5个工作日内对高校毕业生本人的身份、学籍学历、是否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等信息进行核实后完成网上审核（http://admin.ncss.org.cn/cycauth/，高校审核登陆的用户名、密码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高校），通过后注明已审核，并在网上提交省教育厅。

3.省教育厅在接到高校提交的申请后3-5个工作日内依据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数据库对高校毕业生身份、学籍学历、是否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等信息进行审核。

4.审核通过的学生，由省教育厅负责打印《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盖章后发放给高校，由高校统一发放给学生。

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请各高校于4月13日以前，将负责《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核发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具体表格请到省教育厅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sdgxjy.com/“重要通知”栏目下载）通过电子邮箱报送至省教育厅学生处（邮箱地址：xueshengchu@sdpec.edu.cn，联系人：刘涛，联系电话：0531-81916511）。
附件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核发《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有关工作的通知
 附件2：山东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核发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统计表
 
                                  二○一一年四月一日
